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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目前有许多人或企业想要注册离岸公司，因为离岸公司所在地一般税率比较低，并且可作为红筹架构或vie架构中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2024年注册离岸公司需要商务部和发改委备案吗？这情形下有两种情况：1.中国境内的个人注册离岸公司不需要备案；2.中国企业直接进行海外投资，则需要备案，主要需要取得三个主管部门的核准、备案或登记。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部门”）的核准或备案、商务部或地方商务部门(下称商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地方分局(下称"外管部门")的外汇登记程序。接下来为各位科普一下发改委和商务部备案的流程及要求。

境外投资备案审批流程

发改委和商务登相关审批部门需要境内投资企业提交尽职调查、可研报告、投资资金来源情况的说明、投资环境分析评价等前期工作落实情况的说明资料，通过材料对项目的说明论证进行审批。
一、境外投资审批备案——发改部门网上备案

就备案项目而言，2014年6月2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启用全国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网络系统的通知》(发改办外资[2014]1386号)。《通知》规定，根据9号令应实行备案管理的境外投资项目，原则上均通过“全国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网络系统”(下称“备案系统")进行申报。注册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的地方企业境外投资项目除外。申报的企业类型、注册地和项目中方投资额等信息，自动分送国家发改委或相关省级发展改革委员会；
2.企业用户名注册
中央企业用户注册申请由国家发改委受理，地方企业的用户注册申请由省发改部门受理。
3.提交项目备案资料

各类企业在获得用户名和密码后登陆备案系统，填报境外投资项目备案表，并按要求上传相关附件，纸质备案材料另行报送。
4.相应机关受理及审查
备案系统会根据项目及企业信息自动分送国家发改委或省级发改部门受理。
5.告知审查结果

对填报材料不符要求的，发改部门及时反馈要求补求修正;对已通过或未通过审核的，及时告知结果。通过备案审核的项目由发改部门出具纸质《项目备案通知书》。
二、境外投资审批备案——商务部门网上备案
根据2014年9月6日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将实行备案或核准管理。
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实行核准管理，其他投资情形适用备案管理。

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通过“境外投资管理系统"对企业境外投资进行管理，并向获得备案或核准的企业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由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分别印制并盖章，实行统一编码管理。
商务及地方商务部门关于境外投资的核准及备案流程
备案:

■通过“境外投资管理系统"按要求填写并打印《境外投资备案表》(以下简称《备案表》），加盖印章后，连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分别报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备案表》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并颁发《证书》
核准



■提交核准材料，如申请书、《境外投资申请表》、境外投资相关合同等。

■征求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应当自接到征求意见要求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回复。

■商务部应当在受理中央企业核准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包含征求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的时间)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商务部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企业所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地方企业核准申请后对申请进行初步审查，并在15个工作日内(包含征求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的时间)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商务部。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企业所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三、境外投资审批备案——外汇部门登记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09年发布的《关于发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境内机构向境外汇出的前期费用，需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前期费用登记。
此后，企业在获得发改部门和商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后，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商务部门具体的核准和备案权限:
境外直接投资前期费用登记

■境内机构（含境内企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下同）汇出境外的前期费用，累计汇出额原则上不超过300万美元且不超过中方投资总额的15%。

■前期费用累计汇出额超过300万美元或超过中方投资总额15%的，境内投资者需提交说明函至注册地外汇局申请（外汇局按个案业务集体审议制度处理)办理。

■银行通过外汇局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境内机构办理前期费用登记手续后，境内机构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后续资金购付汇手续。
四、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境内机构在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货币、有价证券、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向境外出资前，应到注册地银行申请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境内机构以境外资金或其他境外资产或权益出资的境外直接投资，应向注册地银行申请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多个境内机构共同实施一项境外直接投资的，由约定的一个境内机构向其注册地银行申请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银行通过外汇局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境内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后，境内机构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后续资金购付汇手续。
境外投资审批备案——国资委审批或备案
如海外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的，则涉及国资委的审批或备案。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六条规定，属于企业主业的境外投资项目要报国资委备案，非主业境外投资项目须报国资委审核。

同时根据《市属国有企业股权投资管理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国有企业进行境外股权投资和海外并购融资跨境担保的，应按内部决策程序审议，经所出资企业审核后，由所出资企业报市国资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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